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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公司法令
新知月刊

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

經營法令資訊，及時因應法

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

戰。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

察資訊，提供讀者精準迅速

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

項財經法令訊息，期使企業

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

及宏觀的視野。

• 金管會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召開實體股東會得使用視訊

•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日正式上路專業解決重大商業事件

• 企業得使用外文版議事錄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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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因應企業受到疫情影響需要延期辦理股東會，金管會

特別允許公開發行公司於召開實體股東會時，得另以視

訊方式輔助，惟企業留意此次股東會須無選任或解任董

監事議案，或雖有董監事選舉議案，但候選人人數未超

過應選席次，才能使用集保結算所的平台，並留意須於

7月30日前向集保結算所申請。（作者：張容涵律師）

金管會開放公開發行公司召開
實體股東會得使用視訊

01

由於公司法第172-2條禁止公開發行公司召開股東會時

以視訊方式為之，惟金管會考量防疫需要及順利推動股

東會召開，特別公告修正「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司股東

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」，宣布於110年8月16日至8月31

日間，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開發行公司，得召開實體股

東會並以視訊輔助，惟視訊輔助部分須採用集保結算所

提供之平台，並遵守集保結算所訂定之召開實體股東會

並以視訊輔助作業指引。

而金管會參考國際召開股東會實務，指出欲以視訊方式

參與股東會之股東，應事先向公司登記並同意放棄提出

與行使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案之投票，及同意放棄參

與實體股東會。此外，已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

東，因已計入股東會出席數及表決權數，也不得再以視

訊方式參與股東會，但仍得出席實體股東會發言。

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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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日正式上路
專業解決重大商業事件

為妥速解決重大商業事件之紛爭及提升裁判品質，立法院於 2019 年 12 月 17 日三讀通過「商業事件審理法」與修

正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」，除設置專業法院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」採二級二審制外，也規定有相關的特

別程序，並自今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茲整理新法重點如下表：

過去關於企業內線交易及股東會決議效力等重大商業紛

爭事件，因缺乏專業商業法庭，常導致進行紛爭解決程

序曠日廢時，不但影響企業經營，也影響投資人的權

益，因此，此次透過設置專業法院及特別程序提升審判

效能，惟須留意目前規定須為1億元以上或與公開發行

股票公司相關的商業事件才能進到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

審理，並非一概適用於企業的所有爭議案件。（作者：

張容涵律師）

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

新法內容 說明

律師強制代理 當事人應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代為程序行為。

科技審理 當事人應使用電子書狀傳送系統。此外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使用聲音及影像傳送科技設備進行審理。

當事人查詢制度 當事人為準備其主張或舉證，得列舉有關事實或證據之必要事項向他造查詢或請求說明。

專家證人 當事人得聲明專家證人提供專業意見，並得進一步對另一造專家證人提出詢問。

秘密保持命令 於程序中提出之文書、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，如涉及營業秘密，持有人得聲請法院發秘密保持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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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登記辦法第5條第1項與第2項規定申請人辦理各類

登記事項所應檢附之文件、書表為影本或外國文件

者，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檢附正本或中譯本，惟就

公司如果以外國文字之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申請辦

理公司登記，是否須另檢附中譯本，法條並未規定，

因此，經濟部近日發布經商字第11002418620號函釋

指出：「股東會使用之語言不以國語為限，倘無礙於

股東彼此間之理解與溝通，以外國語言或方言溝通尚

無不可，另基於相同法理，本國公司董事會董事之發

言亦不以國語為限，是以，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自

不以中文記載為限。」

企業得使用外文版議事錄向主管
機關辦理登記

由於股份有限公司包含設立、改選董監事、委任經理

人、增資或發行新股等事項，當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

時，都需要提供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文件，惟因實

務上可能有以外文作成股東會或董事會議事錄之需

要，故經濟部另以函釋說明得以外文版本辦理登記，

但需要留意必要時主管機關依法仍得要求另行檢附中

譯本。（作者：張容涵律師）

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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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行事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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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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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

7月1日 7月5日
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第二季(4-6月)之進項憑證，

以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。
營業稅

7月1日 7月10日
–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

–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
娛樂稅

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

7月1日 7月15日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

納稅款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7月1日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7月1日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

7月1日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

7月1日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，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，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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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8月份稅務行事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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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

8月1日 8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二季（4-6月）營業稅 營業稅

8月1日 8月10日
‒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

‒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
娱樂稅

8月1日 8月15日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

納稅款
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8月1日 8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

8月1日 8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

8月1日 8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

8月1日 8月15日
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，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

額，應納或溢付稅額
營業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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